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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工作单位表现比较出色的王先生因为一起治安案件被公安
机关拘留十日，公安机关将处罚结果通知了王先生的工作单位。结果，工作
单位以王先生被处罚为由要求其主动辞职。如果这事发生在明年1月1日

以后，单位不知道王先生被处罚，结果就会不一样。因为根据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
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在法学专家看来，这是法治的重大进步。

刘霜说，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已十余年，其
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适应治安管理新形势要求，应对
治安管理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完善。这次修
订针对社会热点和治理痛点增列处
罚行为，通过与其他法律衔接，填补
治理空白，将治安管理工作中一些好
的理念、机制和做法通过法律形式予
以确认与固定。

陈豪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
物、新行为不断出现。在私法领域，有
“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传统，但权
利滥用会侵犯他人权利，故对一些行
为进行制约就显得必要。新的修订明
确了新近的违法行为，要求人们加强
对相关行为的规范意识。

刘霜还注意到，这次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
条增加了宪法依据，即增加“根据宪
法，制定本法”。她认为，此举意义重
大。因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是制定各个部门法的法律根据。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以宪法为根据，使得该部法律
更为严谨和规范。此外，该法规定有
剥夺人身自由的短期自由刑，因而加
入宪法根据更为科学，与刑法、刑事
诉讼法更为协调。

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

人民警察证，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明

确强制传唤需“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询问查

证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八小时，涉案人数众多、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人身份不明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

在执法办案场所询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应当全程同步

录音录像；询问查证期间，公安机关应当保证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人的饮食、必要的休息时间等正当需求。

陈豪说，此次修订在执法程序上作出多项精细化规定，
进一步规范执法权力运行，同时确保被处罚人的合法权

益得到充分保障，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
此外，还建立重大案件处罚决定的审核机制。对涉及

重大公共利益、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直
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的，在公安机关作出治
安管理处罚决定之前，应当由从事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法制
审核的人员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
的，不得作出决定。

新法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履行同步录音录像运行安全管
理职责，完善技术措施，定期维护设施设备，保障录音录像
设备运行连续、稳定、安全。

陈豪认为，坚持处罚法定、过罚相当原则，进一步加强

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执法行为，对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具有
重要意义。

在刘霜、陈豪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部重要法律，对保障社会秩
序，维护社会稳定，引领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不可或缺
的作用。新法的实施需要大家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该法

自明年 1月 1日起实施，为我们留足了学习的时间。届
时，公安机关执法将更具有可操作性，公民权利救济渠道
将更加畅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将以法治力量护航社会安宁，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
坚实的法治支撑。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见证了法治的进步，回应了时代的关切。有以下五大要点比较受公众关注。

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

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

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

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近年来，公安机关每年查处的治安案件在800万起左
右，有治安违法记录的人数庞大。治安案件本身社会危害程

度不高，但行为人可能因一时冲动犯错终生背负治安违法记
录。这个一生的“污点”，往往使行为人在升学、考公、求职、
升迁的关键时刻被“一票否决”，有的甚至会“殃及”行为人的
亲属。

刘霜说，建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是对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具体
探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

要。建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本质在于以制度善意
激发向善动力，激励违法人改过自新，促使其能够顺利回
归社会。法律明确规定建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不再
让这类违法记录长期影响行为人行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
权利，有助于减少社会歧视，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创造更
好环境，还可以减少治安违法行为人再犯诱因，促进社会
和谐。

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

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止行为明显

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是应当减

轻处罚；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

刘霜说，实践中，经常出现防卫人因为反抗不法侵害行
为而实施自卫行为，一旦还手却被认定为互殴而难以被认
定为正当防卫。原本应定性为防卫行为的，却被“过度定
性”为互殴行为，和稀泥式执法引起民众对执法公正性的质
疑，社会效果不好。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山东的张女士被醉酒的刘某无故殴

打，张女士顺手拿起啤酒瓶反击，致刘某轻微伤。刘某因寻
衅滋事被拘留六日，张女士因把刘某打成轻微伤被拘留五
日、罚款两百元。不久，刘某拿着《处罚决定书》向张女士索
赔四万元。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都败
诉。后检察机关抗诉，山东省高院再审撤销原审判决以及公
安机关对张女士的行政处罚决定。

立法的欠缺，容易造成现实中的窘境。“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固然能坐实受害者的身份，但容易束缚受害
者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放任个人权益受损，助长侵害者
嚣张气焰。站在社会公众的角度，这也不利于弘扬社会
正气、维护社会秩序。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不仅明确正当防卫的合法性，对于符合正
当防卫条件的行为，免除其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保障公
民行使防卫权的合法性，还界定了防卫限度、保护见义
勇为等，在行政执法领域填补了正当防卫规定的空白。

今后执法机关处理类似冲突时，对谁是不法侵害的
先行发动者、谁是制止侵害的一方，必须严格加以甄别，
不能无视双方的主观意图，忽视对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正
当性的认识，更不能只要双方都有伤害或者损害就定性
为互殴。这一修订坚决践行“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
治精神，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制止不法侵害
有了足够的底气、见义勇为者有了坚强的法律后盾。

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年内二次

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依法执行行政拘留；对于已满十四

周岁不满十六周岁以及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初次违反治安管理，若违反治安管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的，同样可以依法执行行政拘留。

刘霜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聚焦未成年人保护问题，针对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年内
二次违反治安管理或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者，打破“不拘留”惯例，明确公安机关须
对殴打、恐吓等学生欺凌行为依法处
理并联动学校建立追责机制等。

刘霜解释说，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
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1526
人，较上一年度上升4.3%。现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

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一概不执行拘留”的规定，在实践中被部分未
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利用，形成“违法成本低→重复违法→恶性升
级”的恶性循环。例如，一些未成年人一年内多次实施盗窃、寻衅
滋事等行为，却因缺乏有效惩戒而愈发肆无忌惮。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未成年人

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
的未成年人一年内二次以上违法者执行拘留，直接针对这类
“突破底线”的行为，通过剥夺短期人身自由形成威慑，打破“年
龄护身符”这一错误认知。
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初次违法但情节

严重、影响恶劣的情形（如校园欺凌、持刀威胁公共安全等），现行治
安管理处罚法未能有效回应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修订后将此
类情形纳入拘留范围，既体现法律对严重危害行为的零容忍，也通
过个案示范效应强化规则意识，避免“积小错，成大恶”；既延续了保
护未成年人的人道主义立法初衷，同时又留有余地，避免以年龄“一
刀切”、一概不执行拘留，避免传递“法不责幼”的错误信号。通过有
效解决对未成年人违法干预不及时等问题，助力他们回归社会、健
康成长，避免其走向犯罪深渊。此外，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还规定，对因未达年龄不予治安处罚或者不执行拘
留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的规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

物的，处警告；警告后仍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

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

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以

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陈豪说，在许多城市的小区中，时常发生因饲养烈性犬
未牵绳、未佩戴嘴套，导致路人被咬伤的事件。不文明养犬
行为引发社区居民矛盾，给城市治理带来新挑战。此前，此

类事件多依靠民法典追究民事侵权责任，侵权人往往只需承
担受害者的医疗费用等损失，违法成本较低。受害者通过民
事诉讼途径维权，时间成本高。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加了两
种具体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从源头治理层面打击非法售卖危
险动物行为，减少流入社会的危险动物数量，明确动物饲养
者主体责任，约束推动文明、规范饲养；对公众而言，当遭遇
危险动物威胁时，有更有力的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也让
公共空间的安全性得到显著提升。

要点4 致使危险动物伤人，该类行为可治安处罚

要点5 规范执法程序，防止公权力滥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
为何要“大修”

2025年6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这次修
订是该法2005年颁布以来的一次重大
调整，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将产生深远影
响。本报记者采访天津大学法学院英才
教授刘霜和天津东方律师事务所管委会
主任陈豪，为读者梳理解读其重要变化。

？

要点1 治安违法记录封存，不再是影响终身的“案底”

要点2 正当防卫非互殴，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要点3 打破“年龄护身符”，未成年人违法可拘留

治安
违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大修”要点解读

■记者 张照东

治安违法“污点”不再影响终身、“被打还手即互殴”成为历史、“熊孩子”的
“年龄护身符”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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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半路父子

22：00 爱情保卫战

天视2套（103）

18：45 春暖花又开

天视3套（104）

19：00 浴血红颜

天视4套（105）

21：00 谁来伺候妈

天视5套（106）

18：00 旗开得胜

教育频道（107）

20：10 百医百顺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天津卫视

半路父子（12、13）

■冯佳慧来到罗

家家访提到小列成绩

下滑的现状，罗建军

满不在乎，冯佳慧又

把小列可能有早恋

苗头的事说给罗家

人听，罗建军觉得很

正常。冯佳慧索性

把不希望罗建军在

孩子高考期间结婚

的事说出来，罗建军

不予理睬，表示冯佳

慧不要过问学生家长

的私生活……

影视频道

浴血红颜（21—24）

■方兆猛怀疑王

世才已暗中被敖胜收

买，并会告密，肖红绣

将落入敖胜手中。大

太太见肖红绣危在旦

夕，不顾四姨太反对，

告诉方兆猛，肖红绣

是他亲生女儿，奚梅

当年没死，让他别害

死自己的女儿。方兆

猛知道后，从王世才

手中截回肖红绣……

都市频道

谁 来 伺 候 妈

（12—14）

■国栋告诉国

强，雅娟已经把孩子

上学的事办下来了，

但要交五万元赞助

费，国强听后心里很

不舒服。国栋表示如

果钱不够自己可以帮

他们想办法，国强谎

称自己已经准备好

了。国强向老太太说

了孩子上学的事，想

要找她借钱，被老太

太回绝……


